
区医保局2021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总结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情况。

区医保局党组按照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滨海新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工作方案》要求，把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面准确把握“十一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全面依法治国政治方向、重要地位、工作布局、重点任务、重大关系、重要保障，努力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按照吃透基本精神、把握核心要义、明确工作要求，推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区的强大动力和做好各项工作的思路举措，切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医疗保障工作全局。2021年，局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2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2次，局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1次，对局机关全体干部开展培训1次，各支部组织学习3次，并组织机关干部采取灵活方式积极开展自主学习。

二、区医保局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主要措施及成效

（一）高度重视，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区医保局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局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主要领导担任，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机关各室和事业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压实工作工作任务，形成人人有责任、事事有人抓的工作格局。严格履行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坚持把法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纳入医疗保障全局。局党组多次研究部署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听取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推动落实各阶段工作。

（二）加强学习，强化法治意识。局党组主要负责同志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主题，对局机关全体公务员和下属事业单位班子成员进行了宣讲。多次组织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学习《宪法》、《民法典》、《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条例》等重点法律法规，增强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和依宪法依法规履职的自觉性。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机关全体公务员全部完成网上学法用法，全部考试合格。

（三）加大宣传，落实普法责任。一是开展“八五”普法，落实普法责任制，充分利用政务网、微信公众号、法治宣传栏等媒体进行《宪法》、《民法典》、《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宣传，学法用法氛围明显提高，干部职工法治水平、参与意识明显增强。二是按照“谁执法、谁普法”工作要求，将法治宣传和医保政策宣传一体化落实，组织200余家定点医药机构的医保管理和服务人员集中开展业务培训，利用“三下乡”暨新时代文明实践赶大集志愿服务活动等机会深入到街镇村居，开展2021年滨海新区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面向医保经办机构、“两定”机构、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等各类群体，累计发放宣传海报770张，条例问答850份，典型案件600份，举报奖励办法600份，《条例》2200册，《行政处罚法》880册，播放宣传视频2个，切实提升全民守法意识。

（四）依法行政，规范运行。一是认真学习贯彻《天津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滨海新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相关要求，确保严格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程序。2021年医保局没有相关重大行政决策。二是认真学习贯彻《天津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2021年医保局没有承办相关行政规范性文件。三是局党组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负责日常工作的负责同志遇有重大事项主动与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做好沟通，向驻局纪检组汇报，均做到了会前充分沟通、会议集体科学决策，会后主动推动落实，切实提升了班子议事决策规范性、权威性。加强执行力建设，提升机关各室和下属事业单位对局党组决策事项的执行力，以《会议纪要》为抓手做好指导推动和督办落实，通过经常性组织开展班子碰头会、专题研讨会、工作推动会，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提高行动效率。

（五）规范执法，落实监管职责。以“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作为医保基金监管强有力的抓手，强化日常监管，制定印发《滨海新区医疗保障局2021年“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方案》，完善行政执法对象库和执法人员库，制定检查计划和检查事项清单，通过双随机系统平台生成检查任务3批次，有计划有步骤开展双随机监管工作，共检查“两定”机构29家，联合卫健委、人社局等部门检查6家，依法依规公式并归集执法信息，提高执法规范能力建设。

（六）切实加强党政机关公职律师工作，今年区医保局新调入一名公职律师。

三、2022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计划

一是持续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牢牢把握全面依法治国政治方向、重要地位、工作布局、重点任务、重大关系、重要保障，努力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吃透基本精神、把握核心要义、明确工作要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做好各项工作的思路举措，切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医疗保障工作的全过程。

二是持续加强法治宣传教育，通过专题讲座、报告会、支部学习等多种形式学习《宪法》和医疗保障法律法规，不断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本领，进一步提高法治建设工作水平。

三是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执法流程、执法标准、执法文书，推动医保执法工作再上水平。

四是建立和完善公职律师制度，充分发挥其为领导决策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和法律建议的作用，积极参与规范性文件起草、审议和修订工作，进一步发挥公职律师在重大决策、重大行政行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工作中的作用。










